
记者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 共享用工作为相对灵活的就
业模式， 缓解了就业和用工的双
重困难。 从内涵和外延方面， 如
何理解这样的用工模式？

吕茵： 共享用工概念源于疫
情期间盒马鲜生和西贝的一场合
作， 是指某企业闲置员工阶段性
共享到员工紧缺的其他企业工
作， 实现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企业
之间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一种
新型用工方式。

作为企业在疫情特殊时期共
渡难关的一种创新用工模式， 具
有以下特点： 第一， 共享用工借
鉴 “错峰用工” 和 “共享经济”
的理念， 在企业之间采用员工余
缺调剂、 互助互利的共享员工模
式。 第二， 共享用工本质上属于
一种人员借用的法律关系， 不改
变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
动关系。 第三， 共享用工本质上
还是灵活用工， 是灵活用工模式

的一种创新。
高琳琳： 共享用工是一种借

用员工的模式， 法律已有规定，
而且实践中也有不少企业采用这
种形式借用员工。 《关于贯彻执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若
干问题的意见》 第七条规定： 用
人单位应与其长期被外单位借用
的人员、 带薪上学人员， 以及其
他非在岗但仍保持劳动关系的人
员签订劳动合同 ,但在外借和上
学期间 ,劳动合同中的某些相关
条款经双方协商可以变更。 第七
十四条规定： 企业富余职工、 请
长假人员、 请长病假人员、 外借
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 ,其社会保
险费用仍按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
继续缴纳， 缴纳保险费期间计算
为缴费年限。 也就是说法律认可
借用员工的模式， 这种模式下人
员输出单位仍然是用工主体， 员
工的社会保险费用仍由原单位也
就是输出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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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共享用工的概念火了。 为了缓解用工
紧张， 不少零售企业开始向餐饮业等人力过剩行业
“借调” 员工， 以解燃眉之急。 共享用工作为相对灵
活的就业模式， 缓解了就业和用工的双重困难。 不
过， 共享用工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 要发挥其优
势， 需要克服一系列挑战， 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做进一
步探索。 近日， 劳动午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专
家、 律师。

共享用工是灵活用工模式的一种创新

灵活用工模式获认可受欢迎

“共享”形式下的员工权益问题不可回避

共共享享用用工工兴兴起起，，
如如何何保保障障灵灵活活就就业业者者合合法法权权益益？？

记者 ： 近几年 ， “共享经
济” 的春风吹遍了各个行业， 共
享充电宝、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等层出不穷， 广受市场欢迎。 但
是 ， 上述共享的对象都仅限于
物 ， 此番 “共享用工 ” 首次将
“共享经济” 带入人力市场， 其
中又会有怎样的风险呢？

吕茵： 共享用工作为一种新
的灵活用工形式， 如何保障员工
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
题。 在共享用工的过程中， 员工
的 工 资 待 遇 、 社 保 缴 纳 与 发
放 、 工伤认定赔付特别是劳动
条件、 劳动时间等方面都存在一
些风险与挑战。 只有把这些问题
解决好， 才能保障共享用工行稳
致远。

2020年2月21日 ，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复工复产中
的劳动用工、 劳动关系、 工资待
遇 、 社保缴费等问题的权威解
答》， 对规范共享用工有一定的
指导作用。 上述文件指出， 共享
用工不改变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的劳动关系， 原用人单位应
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 社会保
险等权益， 并督促借调企业提供
必要的劳动保护， 合理安排劳动
者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 保障劳
动者身心健康。

在实践中， 如果出现原用人
单位不能履行上述责任， 或者新
的借调企业出现安排过长的劳动
时间、 过大的劳动强度或者不能
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等情况， 如
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仍是一
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因此， 国家有关部门要在各
地实践的基础上， 总结经验， 制
定出科学合理的共享用工法律法
规， 进一步明确共享用工各方之

间的关系， 理清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 特别是对各方的责任以及违
法需要承担的后果做出明确的规
定。 值得注意的是， 共享用工毕
竟是一个新生事物， 在保障职工
合法权益的前提和基础上， 这些
规定不宜过细过死， 有些具体内
容可以通过原用人单位和借调企
业协议来明确， 要给予足够的空
间， 让共享用工健康发展。

陈丽萍： 共享用工的健康发
展离不开工会组织的维权培育助
推和谐劳动关系。 工会组织作为
职工的娘家人， 应该充分发挥工
会的服务职能， “应职工所呼，
想职工所想”。 首先要在企业建
立员工征信机制、 搭建企业实时
享受政策交流平台， 积极做好保
就业、 稳定劳动关系的工作。 把
党中央国务院惠企纾困政策解读
好、 宣传好、 落实好， 让企业充
分享受政策同时带来帮助。 加强
新经济新业态劳动用工方面法律
政策的制定和宣传， 保护共享用
工中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我们积
极面向企业开展指导服务， 提高
企业劳动用工的管理水平， 通过
视频会议、 微信工作群、 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企业复工复
产、 职工权益保障情况， 层层摸
排， 将问题集中反馈， 与管理部
门协调， 对有困难的企业， 积极
协助通过与工会和广大职工协
商， 劳资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弹性工作 、 灵活用工 、 综合调
剂、 程序简化、 实效性强以及疫
情期间薪资补充方案等协商方式
保障企业正常运转、 稳定就业岗
位， 尽量不裁员或少裁员， 坚持
合理合法、 利益兼顾、 灵活实效
“三原则”， 做到 “三及时”， 即：
企业工会要及时了解职工的想

法， 及时向企业进行反馈， 及时
向职工宣传讲解企业实际情况。
同时， 设立劳动争议调解专线，
为职工当前遇到的问题， 给予法
律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让职工通
过合法途径理性表达个人诉求，
确 保 职 工 合 法 权 益 得 到 维 护
和保护。

高琳琳： 对于劳动者而言，
劳动者是自身权利的最好维护
者。 共享用工应明确劳动关系单
位主体单位， 确保自身劳动关系
主体不变更 、 社会保险正常缴
纳 、 工资报酬正常发放 ； 签署
“三方协议” 时查阅是否有限制
性、 附加条款， 注意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变更、 薪酬调整、 附条件
的解聘等内容； 学会及时收集整
理合法证据， 对于用人单位作出
口头承诺或与劳动者达成口头约
定， 劳动者应尽可能要求用人单
位形成书面协议。 对涉及切身利
益的证据予以留存， 为日后合理
维权提供保障。

对于出借单位和借用单位而
言， 尽量签署 “三方协议”， 明
确各方的权利义务， 包括工作内
容、 工作方式、 工作期限、 薪酬
发放方式等具体内容， 出借单位
和借用单位也应签署合同， 明确
双方的权利义务； 出借单位应继
续承担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
义务， 具体支付方式可与借用单
位协商； 出借单位和借用单位可
与员工协调保守商业秘密等问
题； 借用单位应核实员工是否确
实与输出企业存在劳动合同； 如
条件允许， 建议借用单位为共享
员工购买商业保险， 并应注重对
共享员工的安全保障； 在遇到工
伤等问题时， 相关单位应主动承
担责任， 避免相互推诿。

记者： 为何共享用工这样的
灵活用工模式会在疫情下 “大放
异彩”？

吕茵： 共享用工在疫情期间
帮助人力成本压力大的企业渡过
难关， 也为人手不足的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实现了合作企业和员
工的三方共赢。 疫情过后， 共享
用工模式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潜力不容低
估。 在经济新常态下， 企业在经
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劳动力不足
或过剩问题 ， 通过共享用工模
式， 可以在不同企业之间对劳动
要素资源进行灵活配置， 这不仅
有益于员工就业， 也有利于企业
降低成本， 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稳定。 目前， 政府大力鼓励共享
用工。 3月1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指出， 支持发展共享用工、 就
业保障平台， 为灵活就业者提供
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 安徽、 东
莞、 深圳等多地积极下发政策文

件， 鼓励推行共享用工模式。 北
京、 广州等地积极搭建共享用工
服务平台， 保用工、 稳就业， 助
力实现员工资源共享以及企业跨
界合作。

高琳琳：疫情期间，线下餐饮
门店受到冲击， 员工工资支付给
餐饮企业带来巨大压力。 线上生
鲜配送平台火爆，工作人员短缺。
于是， 共享用工的形式被进一步
使用。 2020年4月29日，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联合发布 《关于审
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
题的解答》，该解答第二十二条进
一步规定：“劳动者被临时借用期
间， 由出借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主
体责任。 出借单位与借用单位可
就劳动者被借用期间的劳动报
酬、 社会保险待遇等约定补偿办
法。 排除出借单位承担用人单位
主体责任的约定无效。 ”


